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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76 次會議 

民國 108 年 11 月 14 日 

  討論事項（一） 

衛生福利部擬具「中醫藥發展法」草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

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衛 福 部函 以 ，因 應 世界 衛 生組 織 (WHO) 發 表

「2014~2023 年傳統醫學戰略」，呼籲各國重視並制定

政策管理傳統醫藥，促進傳統醫學對全民健康之角色

與貢獻。為確立國家中醫藥發展之基本原則，促進中

醫藥永續發展並增進全民健康，本部爰擬具「中醫藥

發展法」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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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

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本院農委會、衛福部、科

技部、國發會、輔導會、本院主計總處、本院人事行

政總處及地方政府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立法目的、主管機關及用詞定義。(草案第 1 條至

第 3 

        條) 

  （二）政府應保障並充實中醫藥發展所需經費；中央主管

機關應定期訂定中醫藥發展計畫，並遴聘(派)中醫

藥學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代表召開會議，諮詢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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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發展政策。(草案第 4條至第 6條） 

  （三）中醫藥發展之補助或獎勵事項。(草案第 7條） 

  （四）強化中醫藥於全民健康照護之功能及角色，並提升

中醫醫療資源可近性及醫療品質，發展中西醫合作

與具中醫特色之醫療照護及服務。(草案第 8 條至

第 11 條) 

  （五）政府應發展及輔導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植，完善中

藥品質管理規範，加強中藥上市後監測，並輔導中

藥產業開拓國際市場。(草案第 12 條至第 15 條） 

  （六）推廣與輔導保存具中醫藥特色之知識及傳統技藝，

建置國家中醫藥知識庫，整合產官學之研究資源，

以發展中醫藥實證醫學。(草案第 16 條至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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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七）衛福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為配合執行第 5 條中醫藥

發展計畫，得設置中醫藥研究基金。(草案第 19 條) 

  （八）為鼓勵中醫藥研究及管理成果，進行國際交流；健

全中醫醫事人力規劃，培育中醫藥科技研究人才，

並普及國民中醫藥知識教育。(草案第 20 條至第 23

條） 

  四、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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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發展法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明定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
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為落實憲法所賦予國家應促進現代及
傳統醫藥研究發展之義務，及因應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WHO）發表「2014~2023 年傳統醫學戰略」，呼籲各國應重視
並制定政策管理傳統醫藥，健全傳統醫學之制度規範及提升病人安全，促
進傳統醫學對全民健康之角色與貢獻，精進中醫藥發展。又綜觀近年來，
鄰近國家為發展傳統醫學，紛紛制定傳統醫藥專法奠定法制基礎，並帶動
傳統醫學之快速發展。反觀我國雖已將中醫藥納入醫療及全民健康保險體
系，並制（訂）定多項中醫藥政策及法規，然而在中醫藥醫療、產業、研
究及人才培育等範疇，由於行政及財政支援不足，致無法針對中醫藥發展
特性及需求提供適當資源，面臨發展瓶頸及停滯困境，亟需制定法律確立
國家中醫藥發展之基本原則，保障及穩定挹注經費，促進中醫藥永續發展
並增進全民健康。爰擬具「中醫藥發展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
如下： 
一、 本法之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二、 政府應保障並充實中醫藥發展所需經費；中央主機關應定期訂定中醫

藥發展計畫，並遴聘（派）中醫藥學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代表召開會議
，諮詢中醫藥發展政策。（草案第四條至第六條） 

三、 中醫藥發展之補助或獎勵事項。（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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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中醫藥於全民健康照護之功能及角色，並提升中醫醫療資源可近
性及醫療品質，發展中西醫合作與具中醫特色之醫療照護及服務。（草
案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五、 政府應發展及輔導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植，完善中藥品質管理規範，
加強中藥上市後監測，並輔導中藥產業開拓國際市場。（草案第十二條
至第十五條） 

六、 推廣與輔導保存具中醫藥特色之知識及傳統技藝，建置國家中醫藥知
識庫，整合產官學之研究資源，以發展中醫藥實證醫學。（草案第十六
條至第十八條） 

七、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為配合執行第五條中醫藥發展計畫，得
設置中醫藥研究基金。（草案第十九條） 

八、 鼓勵中醫藥研究及管理成果，進行國際交流；健全中醫醫事人力規劃
，培育中醫藥科技研究人才，並普及國民中醫藥知識教育。（草案第二
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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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發展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促進中醫藥永續發展，
保障全民健康及福祉，特制定本
法。 

一、本法立法目的。 
二、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

第五項所賦予國家應促進現代
及傳統醫藥研究發展之義務，並
因應 WHO「2014~2023 年傳統醫
學戰略」，呼籲各國應重視並制
定政策管理傳統醫藥，健全傳統
醫學之制度規範及提升病人安
全，促進傳統醫學對全民健康之
角色與貢獻，精進中醫藥發展，
爰揭櫫本法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中醫：指以中醫學理論爲基礎

，從事傳統與現代化應用開發
、促進健康及治療疾病之醫療
行爲。 

一、本法之用詞定義。 
二、第一款定義中醫之意涵。另所

定中醫學理論包括陰陽、五行、
經絡、臟象、病因病機、四診八
綱、辨證論治等學說與其於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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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藥：指以中藥學理論為基礎
，應用於診斷、治療、減輕或預
防人類疾病之中藥材及中藥製
劑。 

三、中醫藥：指中醫及中藥。 

保健及診斷治療之運用。 
三、第二款參考藥事法第六條規

定定明中藥之定義。另所定中藥
學理論包括採集、鑑定、炮製、
性味、歸經、藥理、方劑、用法
、配伍禁忌等學說及其於疾病
治療之運用。 

第四條 政府應致力於中醫藥發展
，保障及充實其發展所需之經費
。 

參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八條
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明定政府應保障及充實編
列經費，確保中醫藥發展政策之推
動。 

第二章 中醫藥發展計畫 章名。 
第五條 為促進中醫藥發展，中央
主管機關應每五年訂定中醫藥發
展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中醫藥發展之目標及願景。 
二、提升中醫醫療照護品質。 
三、提升中藥品質及促進產業發

展。 
四、促進中醫藥研究發展及國際

合作交流。 
五、中醫藥人才培育。 

一、為促進及實踐中醫藥之永續
發展，爰於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每五年訂定中醫藥發展
計畫，規劃中醫藥發展之目標及
願景等內容，作為推動之依據。 

二、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研
定中醫藥發展計畫時，應會商相
關機關，以利跨部會合作推動中
醫藥發展。 

三、中醫藥發展計畫為全國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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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促進中醫藥發展事項。 
前項中醫藥發展計畫，中央

主管機關應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依前項計畫，訂定地方中醫藥發
展方案並實施之。 

主管機關得要求相關機關（
構）、學校、法人或團體協助第一
項計畫或前項方案之推動。 

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依中醫藥發展計畫訂定因地
制宜之發展方案，並予以實施，
爰為第三項規定。 

四、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得要求
機關（構）、學校等協助推動中醫
藥發展計畫或方案。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
）中醫藥學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
代表，定期召開會議，辦理中醫
藥發展政策諮詢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中醫藥
學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代表，例如
中醫師、藥師(藥劑生)及中藥商等
民間團體代表參與，諮詢事項包括
推動中醫醫療及照護、中藥品質管
理及產業發展、中醫藥研究發展及
中醫藥人才培育等政策規劃事項。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下列事
項，給予適當之獎勵或補助： 
一、中醫藥研究及發展。 
二、中藥製劑創新及開發。 
三、中藥藥用植物種植。 

前項獎勵或補助之對象、條
件、申請程序、額度、審查、核准

一、為促進中醫藥發展事項之推
動，於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
應採行獎勵或補助措施之中醫
藥發展事項範圍。 

(一)第二款中藥製劑創新及開發
包含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認定
屬新成分、新療效複方、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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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用途徑、新藥材、藥材新藥用
部位及新複方等。 

(二)第三款中藥藥用植物，指依中
醫藥理論，取其全形或一部分
經加工、炮製成中藥材，得供
用於診斷、治療、減輕或預防
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項明定獎勵或補助之對
象、條件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章 中醫藥醫療及照護 章名。 
第八條 政府應強化中醫藥在全民
健康保險與醫療照護體系中之功
能及角色，保障民眾就醫及健康
照護之權益。  

我國實施中醫、西醫醫療照護體系
雙軌制度，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已將
中醫醫療服務納入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範圍。為確保民眾就醫與健康
照護之權益，爰明定應強化中醫藥
於全民健康保險與醫療照護體系
之功能及角色，促進全民健康福祉
。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中醫
醫療品質管理制度，鼓勵中醫現
代化發展。 

參考醫療法第一條提高醫療品質
之立法目的，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建立中醫醫療品質管理制度，如辦
理中醫醫事人員臨床訓練及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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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評鑑，鼓勵依據中醫學理
論發展科學方法及技術，進行中醫
在疾病預防、診斷、治療之實證研
究及中醫醫療器材研發，促進中醫
現代化發展。 

第十條 政府應促進中醫醫療資源
均衡發展，完善偏鄉醫療照護資
源，鼓勵設立中醫醫療機構或各
層級醫院設立中醫部門，提高中
醫醫療資源之可近性。 

參考醫療法第八十八條規定促進
醫療資源均衡發展之精神，為促使
中醫醫療資源均衡分布，縮短城鄉
醫療差距，爰明定政府應鼓勵設立
中醫醫療機構或各層級醫院設立
中醫部門，以普及中醫醫療資源。 

第十一條 政府應鼓勵發展具中醫
特色之預防醫學、居家醫療、中
西醫合作及中醫多元醫療服務，
促進中醫醫療利用及發展。 

我國已邁入高齡社會，希藉由中醫
治未病及全人健康照護之特色，促
使中醫醫療照護早期介入，爰明定
政府應鼓勵發展具中醫特色之預防
醫學（如中醫養生運動）、居家醫療
（如提供到宅失能者之中醫針灸、
傷科服務）、建立中西醫合作照護（
如癌症治療等）及中醫多元醫療服
務（如中醫戒毒），促進中醫醫療利
用及發展。 

第四章 中藥品質管理及產業發展 章名。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強化中 一、 國內隨著養生、保健風潮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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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源頭管理，積極發展及輔導
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植；必要時
，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之。 

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
地種植中藥藥用植物，其品項經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者，得給予獎勵及
土地租賃期限保障；其土地租賃
期限，不受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
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法規關於
租期之限制。 

前項獎勵條件、方式與土地
租賃期限保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國營事業及相關機關定
之。 

，對中藥材需求大幅增加，我國
中藥材近九成仰賴進口，爰於第
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強化源
頭管理規範，逐步增加中藥材邊
境查驗之品項或抽驗率，並應發
展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植，減少
對進口中藥材之依賴。 

二、 為推廣中藥藥用植物種植，鼓
勵投入中藥藥用植物種植產業，
考量中藥材收穫期較長，爰於第
二項規定得給予獎勵及土地租賃
期限保障，並排除國有財產法第
四十三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法
規關於租期之限制，減少契約變
更與土地收回之成本及壓力。 

三、 第三項明定獎勵及租賃期限
保障等相關事項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等定之。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完善中
藥品質之管理規範，促進中藥規
格化、標準化及現代化。 

 

為保障國民用藥安全，爰明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完善中藥品質之管理
規範，透過現代化科學技術，建立
中藥品質管制規格及標準，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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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品質。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應加強中藥上
市後之監測，並公布執行結果。 

      前項中藥上市後監測內容、
品項、數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有效監控上市後中藥之品質
，爰於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應加
強中藥上市後監測，訂定中藥年
度稽查計畫，擇定抽驗品項及數
量，並公布執行結果，保障國民
用藥安全。 

二、第二項明定中藥上市後監測內
容、品項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政府應輔導中藥產業開
拓國際市場，提升中藥產業發展
。 

近年全球傳統醫學市場逐漸增加，
世界各國逐漸重視傳統藥品之管
理，競爭逐漸增大，為增進我國中
藥產業國際競爭力，爰明定政府應
輔導中藥產業開拓國際市場，透過
法律、政策及貿易等面向，促進中
藥產業發展。 

第五章 中醫藥研究發展 章名。 
第十六條 政府應推廣與輔導保存
具中醫藥特色之知識及傳統技藝
，並鼓勵保有、使用或管理者提
供相關資訊。 

為輔導保存中醫藥傳統技藝及傳
統知識，如中藥材傳統炮製技術及
工藝，以確保中醫醫療理論與中藥
製藥傳統知識之保存、推廣及延續
，爰為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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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中醫
藥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臨床及
實證研究，建置國家中醫藥知識
庫，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 

參考英國國家健康暨社會照顧卓
越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資料庫
建立之精神，為提升中醫藥研究效
率及產業發展，掌握國際最新脈動
，爰明定應建立各項中醫藥研究之
國家中醫藥知識庫，並應蒐集國際
資訊，以利中醫藥國際合作交流。 

第十八條 政府應整合產官學之研
究及臨床試驗資源，提升中醫藥
實證基礎，鼓勵產學合作，促進
中醫藥創新及研究發展。 

政府應整合產官學研究資源，透過
政策鼓勵產學合作，促進中醫藥基
礎研究、應用研究、臨床及實證研
究，提升中醫藥實證基礎並促進中
醫藥創新及研究發展。 

第十九條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
研究所為配合第五條第一項中醫
藥發展計畫之執行，得設置中醫
藥研究基金。 

前項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受贈收入。 
二、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其他收入。 

前項各款收入，應循附屬單
位預算方式撥入基金。 

一、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
所是臺灣唯一國家級之中醫藥
研究機構，為配合第五條中醫藥
發展計畫之執行，由於政府預算
有限，造成該所人力及研究經費
之不足，廣籌財源挹注，始能永
續中醫藥研究及臨床研究能量，
爰參考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中央研究院設置
科學研究基金之精神，於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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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為增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
需支出。 

二、延攬及培訓傑出人才所需支
出。 

三、智慧財產及技術移轉所需支
出。 

四、受贈收入指定用途支出。 
五、管理及總務支出。 
六、其他有關支出。 

明定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
究所得設置中醫藥研究基金。藉
由中醫藥研究基金之挹注，提供
中醫藥基礎及臨床研究重要根
本，可將中醫藥實證醫學之研發
成果轉化成中醫藥產業科技，進
而發展創新中藥產品及新藥，以
達成臺灣中醫藥創新之重要基
石。 

二、 第二項規定中醫藥研究基金
之來源包括受贈收入、基金孳息
收入及其他收入，不透過公務預
算撥補。 

三、 第三項規定基金來源之收入，
應循附屬單位預算方式撥入基
金。 

四、 第四項規定基金之用途包括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需、延攬及
培訓傑出人才所需等支出。 

第二十條 政府及中醫藥學術研究
機構，應就中醫藥研究及管理成
果，進行國際交流。 

為促進中醫藥管理及提升研究量
能，並增進國際影響力成為國際標
竿，鼓勵政府及中醫藥學術研究機
構進行國際交流，爰為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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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醫藥人才培育 章名。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完善中醫醫
事人力規劃，整合教學資源，培
育中醫藥人才。 

 

我國為中醫及西醫雙軌醫療體系，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教育主管機
關應整合教學資源，培育中醫醫事
專業人才及完善醫事人力規劃，作
為中醫藥實證研究及中醫藥醫療
服務品質之基礎，爰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二條 政府應加強培育中醫
藥科技研究人才，提升中醫藥發
展。 

為促進中醫藥研究及實證醫學發
展，中央主管機關、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依其權責應
加強培育中醫藥科學技術人才，以
提升研究量能，完善中醫醫療照護
科學化基礎，爰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三條 政府應普及中醫藥與
相關保健知識之教育及學習，提
升國民中醫藥知識。 

為普及國民對中醫藥之認識，期藉
學校教育促使中醫藥素養向下扎
根，爰為本條規定。 

第七章 附則 章名。 
第二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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